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符合培育系所認定表(應用外語系)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/年級別 連絡電話

專業科目學分認定欄(由學生填寫) 審核欄(審核人員填寫)

規定專業科目 學分
數 已修習專業科目 學分

數
學期
別

成
績

可採認學
分

審核人核
章 備註

系必修科目(合計52學分)
初級寫作(一) 2

輔系指
定必修

初級寫作(二) 2
口語練習(一) 2
口語練習(二) 2

閱讀與思考訓練(一) 2
閱讀與思考訓練(二) 2

合計學分：

本校開課名稱 學分
數 成績單修課名稱 學分

數
學期
別

成
績

可採認學
分

審核人核
章

輔系
任選專業
必選修
(請查詢
下頁課程
地圖)

合計學分：

修課規定
1. 輔系前所修之校共同必修英文科目皆需達80分。
2. 輔系條件:指定必修12學分；任選專業必修8學分，其餘4學分則由本系課程中自由選讀，輔系應修24學分。
3.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，並須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

分。
4. 本表須另附j成績單(劃記並標號)k課程大綱(標號)。

指定必修：       學分 專業必選修：       學分 合計：       學分

認定資格 系所主管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簽章

□輔系
□雙主修
□不符資格






